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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有關申請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的常見問題 

 
問 1 如何設計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方可符合「能力為本」

課程的要求？  

 
 

答 1 培訓機構必須按照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對課程內容的

要求，就「安老院保健員訓練課程」及「保健員統一

訓練課程」而言，必須參考安老服務業《能力標準說

明》內對指定 36 個能力單元在能力表現方面的要求，

從而制訂課程內容。至於一些未能配對相應能力單元

的課題，培訓機構需在教授有關課題時應用其他教材

制定內容。  

 

問 2 是否仍然需要採用社署指定的筆試試題？  

 

答 2  培訓機構可按社署對評核方式及標準的要求自行設

定筆試試題。  

 

問 3 在 2017年 8月前已獲社署批准開辦的「保健員訓練課

程」，是否需要申請課程評審？  

 

答 3 為配合在安老服務業推行資歷架構，社署就「安老院

保健員訓練課程」及「保健員統一訓練課程」的課程

内容進行修訂，使課程成為《能力標準說明》為本課

程，並重整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的評審要求，所有「保

健員訓練課程」必須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

（簡稱「評審局」）的課程評審（自行進行課程評審

的訓練學院／機構所提供的課程除外），方可向社署

申請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。  

 

在 2017 年 8 月前已獲社署署長核准開辦的「保健員

訓練課程」亦必須根據此項新措施作出相應調整，並

進行課程評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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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4 在 2017年 8月前已獲社署批准開辦的「保健員訓練課

程」若已在早前通過評審，是否仍需要再向評審局申

請課程評審？  

 

答 4 由於社署重整了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的內容，使之成

為「能力為本」課程，因此培訓機構仍須把課程按社

署要求進行調適，並向評審局申請為課程進行評審。 

 

 

問 5 具有自行評審資格的培訓機構需要向評審局申請評

審嗎？  

 

答 5 具自行評審資格的培訓機構只需向社署提交課程已

通過評審的證明文件，無須向評審局申請評審。  

 

問 6 如培訓機構所開辦的課程是僱員再培訓局資助的課

程，培訓機構需要為課程申請評審嗎？  

 

答 6 培訓機構可以向僱員再培訓局查詢有關的課程評審

安排。  

 

問 7 社署向培訓機構就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發出的批

核是否永久的？  

 

答 7 社署核准培訓機構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的有效期

將會與該課程獲通過評審的有效期一致。在社署核准

培訓機構開辦有關課程的有效期屆滿後，如培訓機構

有意繼續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，必須再次為課程

申請評審及向社署申請批准。  

 

問 8 向社署申請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需要費用嗎？  

 

答 8 培訓機構無需就申請開辦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繳交任

何費用，但需自行承擔課程評審的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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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9 是否可就課程評審申請有關資助計劃？  

 

答 9 培訓機構可申請資歷架構基金所設的評審資助計

劃。此外，在發展「能力為本」課程時也可申請課程

發展資助計劃的撥款。（詳情請瀏覽資歷架構的網

頁：www.hkqf.gov.hk）  

 

問 10 評審局需要多少時間完成課程評審？  

 

答 10 評審所需的時間，受課程的內容和培訓機構提交的文

件是否足夠所影響。  

 

問 11 社署需要多少時間完成課程批核？  

 

答 11 在培訓機構已交齊所需資料及資料正確的情況下，社

署會在大約8個星期內完成批核有關申請。 

 

問 12 從哪裡可以獲得「保健員訓練課程」申請書？  

 

答 12 培訓機構可以從社署網頁 www.swd.gov.hk 下載。  

 

問 13 

 

在哪裡可閱覽安老服務業《能力標準說明》？  

答 13 培訓機構可以從資歷架構的網頁www.hkqf.gov.hk下

載。  

 

 

 

 

社會福利署  

牌照及規管科  

2017年 8 月 


